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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6年10月9日至18日，维也纳 
 

 
巴西：决定修订草案 
 
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尤其是第 32 条第 3(d)款赋予其的职能，并且还回顾公约第 32
条第 4 款： 

 (a) 欢迎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的政府专家工作组会议进行了

富有成果的讨论； 

 (b) 对许多缔约国未能执行公约第 32 条第 5 款的规定表示关切，请秘书处

发出新的请求，要求缔约国答复关于公约及其议定书执行情况的调查表，并呼

吁所有缔约国全面遵守第 32 条第 5 款的规定，不再延迟，以便在其第四届会议

之前并且最好不迟于[2007 年 6 月]底完成根据其第 1/2、1/3、1/5、1/6、2/1、
2/2、2/3、2/4 和 2/5 号决定而设立的前两个报告周期； 

 (c) 促请缔约国鼓励并支持其他缔约国完成前两个报告周期的调查表，以

确保尚未完成这些调查表的缔约国至迟不超过上文(b)段所确定的最后期限完成

这些调查表； 

 (d) 请秘书处在技术援助问题临时工作组会议之前至少提前一个月向缔约

国提交关于前两个报告周期的最后综合分析报告，供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审

议； 

 (e) 还请其秘书处在编拟上文(d)段提及的分析报告时突出说明与遵遵守公

约相关条文有关的问题以及缔约国在执行这些条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供

缔约方会议审议； 

 (f) 呼吁那些被秘书处依照缔约方会议第 2/1、2/3 和 2/4 号决定分别致函

要求就具体履约问题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行动作出澄清或表示的缔约国不再延迟

地提供所要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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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请其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一份介绍缔约方根据上文(b)
段提及的个别请求而提交的资料的最后报告，供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 

 (h) 还请其秘书处为自愿提供补充信息制定一个样本格式，以便协助缔约

国对其遵行公约及其议定书具体条文的情况进行详细评估； 

 (i) 还请其秘书处在制定上文(h)段提及的样本格式时，在能够获得预算外

资源的情况下，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基于网络的应用的所有可能性，以期

确保最高效率和效能； 

 (j) 呼吁各缔约国为与秘书处就公约第 32 条第 4 和 5 款的遵守事宜进行协

调和联络而指定联络点，并向秘书处通报联络点的具体联系方式； 

 (k) 决定技术援助问题临时工作组应当在其审议工作中考虑到上文(b)和(d)
段提到的报告； 

 (l) 鼓励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在最后审定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临时议程时

考虑到技术援助问题临时工作组的讨论情况； 

 (m) 决定缔约方会议应当继续促进和推动专家和从业人员之间的信息和经

验交流。 

 

 


